[image: image1.wmf]
[image: image2.wmf]
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江西旻帆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旻
代理人：郭云海

联系方式：15070853613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164号四平集团

被投诉人1：赣州佳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幸仁春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方式：0797-8539318

地  址：上犹县嘉福花园2号楼208写字楼（五指峰大道与安顺路交汇处） 

被投诉人2：上犹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曾薇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方式：18779105728

地  址：上犹县城

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赣州佳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1月26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4年2月17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于2024年2月21日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项目名称：上犹县各中心敬老院、老年养护院空调采购

采购项目编号：GZJH2023-SY-G012-1   包号：无

采购人名称：上犹县民政局

代理机构名称：赣州佳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文件公告：是

公告期限：2024年2月6日

采购结果公告：是

公告期限：2024年2月7日

二、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

招标文件第30页性能加分项有偏向格力嫌疑，排除了美的一级能效柜机。51柜机的电辅助加分存在一定倾向性。为格力控标项，最终中标结果也得到了印证，格力几乎是踩预算中标。

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

请求相关单位予以监督，营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环境，只有让更多的品牌方参与竞争，才能确保招标项目合法开展，同时保证政府采购的权威性。遏制排挤主要对手，“浪费”国家财政资金，操作控标成本高价中标的违法行为。

被投诉人1答复：

我公司受上犹县民政局的委托，就其上犹县各中心敬老院、老年养护院空调采购项目（采购编号：GZJH2023-SY-G012-1）进行公开招标，于 2024年01月18日收到江西旻帆贸易有限公司关于本项目的质疑函，正式受理质疑并于2024年01月26日书面回复了质疑人。在2024年2月21日收到了贵办转发的投诉函，关于投诉事项我司说明如下：

投诉事项：招标文件第30页性能加分项有偏向格力嫌疑，排除了美的一级能效柜机。51柜机的电辅助加分存在一定倾向性。为格力控标项，最终中标结果也得到了印证，格力几乎是踩预算中标。

答复内容：本次招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评审因素的设定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设置了综合评分标准包含价格分、技术分、商务分三部分。

为实现采购需求而定的采购目标，是结合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设置评分标准，额定制冷功率、额定制热功率、电辅加热功率技术指标优越性与产品质量相关。

事实依据：本项目招标文件评分标准中技术分产品优越性共计36分，根据前期市场调查，目前市场上多个空调品牌满足，如：格力、美的、奥克斯等。其中美的得分合计：32分，格力得分合计：30分，奥克斯得分合计：30分，因此，在评分标准技术分设置上并没有指定格力品牌产品行为。采购人是结合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设置评分标准，额定制冷功率、额定制热功率、电辅加热功率技术指标优越性与产品质量相关。

2024年2月6日该项目按公告规定时间准时开标，经过专家公平公正地评审，最终中标品牌为格力空调，且格力和美的两家品牌的分差极小，竞争激烈。

法律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87号令）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

《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六条，本办法所称采购需求，是指采购人为实现项目目标，拟采购的标的及其需要满足的技术、商务要求。

被投诉人2答复：

我局接到贵单位的《投诉答复通知书》后，对江西旻帆贸易有限公司关于上犹县各中心敬老院、老年养护院空调采购项目（项目编号：GZJH2023-SY-G012-1）的投诉内容认真仔细研究，并重新复核质疑回复内容，就投诉人的投诉事项进行如下说明:

投诉事项：招标文件第30页性能加分项有偏向格力嫌疑，排除了美的一级能效柜机。51柜机的电辅助加分存在一定倾向性。为格力控标项，最终中标结果也得到了印证，格力几乎是踩预算中标。

答复内容：本次招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评审因素的设定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设置了综合评分标准包含价格分、技术分、商务分三部分。

为满足养老机构空调使用的实际需求，我局结合实际情况，综合产品价格、质量、售后等因素，按照择优选取的原则，设置评分标准。其中额定制冷功率、额定制热功率、电辅加热功率技术指标优越性与产品质量相关。

事实依据：本项目招标文件评分标准中技术分产品优越性共计36分，根据前期市场调查，目前市场上多个空调品牌满足，如：格力、美的、奥克斯等。前期初步测算美的得分合计：32分，格力得分合计：30分，奥克斯得分合计：30分，因此，在评分标准技术分设置上并没有指定格力品牌产品行为。我局是结合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设置评分标准，额定制冷功率、额定制热功率、电辅加热功率技术指标优越性与产品质量相关。

2024年2月6日该项目按公告规定时间准时开标，经过专家公平公正地评审，最终中标品牌为格力空调，且格力和美的两家品牌的分差极小，竞争激烈。

法律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87号令）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

《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六条，本办法所称采购需求，是指采购人为实现项目目标，拟采购的标的及其需要满足的技术、商务要求。

三、复议情况及专家论证意见

专家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公平、公正地对上犹县各中心敬老院、老年养护院空调采购项目的投诉事项进行论证，经过集体研究讨论，形成以下意见。

该项目采购需求中的技术、商务要求和合同条款详实合理、操作性强，评审因素合理，未见歧视性和限制性条款，招标文件整体编制质量较高，落实采购营商环境较好，适用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正确，可保证投标人充分参与该项目的竞争。

该项目采用的是综合评分法，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通过评审专家对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方面进行公平公正的评审，给出相应的分数。本项目中的2匹柜机空调产品的电辅热评分因素是采购人通过前期的市场调查，结合上犹县属山区县、敬老院为老人聚居地，需要采购具备电辅热功能同时兼具较好的节能性的柜机的因素而设置。投标人可根据上述要求综合考虑制作投标文件参与投标活动。

本项目的评分标准有价格分30分、技术分49分、商务分21分，其中技术分包含大1.5匹挂机空调产品优越性12分、2匹柜机空调产品优越性12分、3匹柜机空调产品优越性12分、空调供货安装实施方案10分、专业技术技能资格的空调安装人员投入3分等细项评分因素。

2匹柜机空调产品的电辅热评分因素，投诉人也得到2分，招标文件并未歧视或限制投诉人的所投产品，投诉人可充分参与竞争，从评审专家的评审过程和最后的中标结果也可得知,中标人和投诉人的分数较为接近，竞争较为激烈。

事实依据：

经查阅评审资料发现，投诉人的2匹柜机空调产品的电辅热评分项的得分为2分，并未得O分。中标人该项得分为4分。上述得分情况体现了不同品牌的技术指标的差异，不存在歧视性和限制性的现象，较低的电辅热功率体现了更加节能，设置分值差，体现国家政府采购应执行优先采购节能产品的要求和导向。

法律依据：

87号令第五十五条规定，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

四、处理决定

基于专家论证和有关调查事实，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上犹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上犹县财政局  
2024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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